关于组织我市高中语文教师

参加2008年江苏省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研讨暨教师培训会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教研室，市区各高中教导处：

为交流学习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经验，探索解决高中语文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，根据省教研室的通知，并报请领导批准，决定组织我市部分高中语文教师参加2008年江苏省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研讨暨教师培训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会议时间
2008年10月22日—24日（星期三至星期五）。

10月22日中午前报到（报到地点：扬州春兰大酒店），22日下午会议开始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江苏省扬州中学。

三、会议内容

教学观摩、专题报告、专家讲座、经验介绍、互动交流

四、参会人员

①全市各高中校高一或高二语文备课组长，每校1名；②各辖市（区）高中语文教研员；③市教研室高中语文兼职教研员。
请辖市（区）高中语文教研员于10月15日前，将本地区与会教师名单报市教研室；市区各高中语文教研组长将参会教师名单报教研室周於老师处。电话：86691842
五、经费

参会代表的交通费由所在单位报销，其他费用由省教育厅师资培训专项经费予以解决。

六、其他

受接待条件的限制，原则上各校只能按分配名额选派代表参加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教师不得缺席。本次培训将给参加培训的教师统一发放证书。
常州市教育教研室

2008年9月28日
